
46 2021·06

先锋讲坛J 职 场

案例：以维权之名多次提起诉讼

赵某系《山里人家》等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人。孙

某系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某与孙某于2015年10月签订《专有使用授权协

议》，约定赵某将摄影作品著作权财产权授予孙某，

以专有使用权方式行使，期限3年；孙某有权就第三

方侵犯赵某摄影作品著作权的行为（包括协议签署前

或签署后实施的），采取友好协商、行政投诉、民事

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

某网站于2015年8月未经许可上传了赵某的摄影

作品，侵犯了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孙某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经上网查询，孙某已

经在全国多地以同样方式对10余家网站提起诉讼并胜

诉，每次均获得2万元～4万元不等的赔偿。法院均认

定《专有使用授权协议》有效，孙某有权提起诉讼，

判令侵权网站承担赔偿责任。

分析：将诉讼作为获利手段违反诚信原则

从形式上看，协议双方自愿订立许可使用合同，

受让人依法取得摄影作品专有使用权；有关网站侵犯

摄影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侵权责任，该责任

并未因协议“维权授权”而加重；孙某为维护其权

益，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得赔偿，整个过程似乎合法

合规。

然而，跳出某一次具体的诉讼来看，孙某通过协

议取得摄影作品专有使用权，特别约定对协议签署前

实施的侵权行为有权主张权利，先后在全国多地对

10余家网站就协议签署前侵犯摄影作品信息网络传播

权的行为提起诉讼，累计获得数十万元的赔偿。诉讼

已沦为其生财之道。这样做是否需要制衡呢？笔者认

为是必须的，因为类似的做法违反了诚信原则。

《民法典》总则编关于民事活动基本原则，包

括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与公序良俗、绿色

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不仅是制定《民法典》的立法准

则，也是民事主体在法无明文规定时的行为准则，同

时还是司法机关在处理诉讼纠纷时的审判准则。

《民法典》第七条对诚信原则作出规定：“民

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

实，恪守承诺。”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诚实、

守信、善意，行使权利不侵害他人利益，履行义务信

守承诺。《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

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

者他人合法权益。”民事权利不得滥用，权利的滥用

就是违反诚信。诚信原则不仅是实体法的原则，同时

也是程序法的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

“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滥用请求法院

给予司法保护的权利，就是违反诚信原则。

建议：限制滥用诉权  加强教育引导

民事诉讼制度创设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当事人提起侵权之诉的目的，应当是维护其被

侵害的民事权益。

本案中，孙某提起诉讼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从

其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是获利。通过诉讼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获得损害赔偿是正当的；而违背民

事诉讼制度创设的目的，把诉讼作为获利的手段，长

期地、不断地提起大量诉讼，就超越了诉权行使的边

界，失去了其正当性，构成滥用诉权。滥用诉权不仅

异化了民事诉讼的功能，使诉讼沦为一种可利用的工

具，而且浪费了有限的诉讼资源，扰乱了诉讼秩序，

损害了司法权威。

“任何人都不应从不当行为中获利。”孙某超越

权利边界行使诉权，法院可通过降低赔偿数额、压缩

获利空间的方式，对其行为予以适当限制，降低其职

业维权的动力。

此外，孙某是一名律师，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

业纪律规范》第五条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

律师协会、司法机关可对其进行教育引导。

当然，充分尊重他人著作权，避免图片侵权，才

是防患于未然的良策。

如何看待

图片侵权职业维权行为

 晓  冰

近年来，图片侵权职业维权迅速升温，一

方面，起到了一定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遏制

侵权行为的作用；另一方面，却使诉讼沦为少数

企业和个人获利的手段。笔者认为，在这类案件

中，法官凭借司法自由裁量权对利益进行平衡尤

为重要，既要保护知识产权，又要防止诉讼秩序

遭到破坏。诚信原则就是利益平衡的“秤星”。


